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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聯絡人：王令彥
電　話：02-77367723
電子郵件：e-j394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7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120034413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2023全國幼教論壇徵稿說明及遴選辦法1份 (0034413A00_ATTCH5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辦理「2023全國幼教論壇徵稿說明及遴選辦法」

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支持幼兒教育課程多元發展，擬透過辦理全國性論壇，

邀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其轄內辦學優質之教保服

務機構進行教學方案分享，以促進經驗交流，並鼓勵戮力

於課程發展與創新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與教保服務機構參

與，進而發掘優良教學案例及優質課程，爰辦理旨揭教學

方案之徵選。

二、旨案遴選活動之辦理方式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徵稿內容：

１、徵選幼教現場各類課程取向(單元、主題、方案、學習

區(角落)、高瞻、瑞吉歐、蒙特梭利、華德福或其他

等)且具特色與創新之實際教學方案(包括111學年度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20132428

■■■■■■教育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4/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2 附件隨送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以前學年度執行者；其中111學年度刻正執行者，需提

供正在進行中之實際教學方案，不受理尚未實踐之方

案)。

２、提供之實際教學方案(如課程實例、教學方案或相關教

學實務經驗等內容及資料)，格式不限，方案全文、影

片、簡報檔等皆可，惟需包含教學理念、目標、課程/

教學完整歷程、教學成效及對幼兒學習之影響等項

目。

(二)徵稿採「主管機關推薦制」及「自行報名」兩種方式(詳

如案附徵稿說明及遴選辦法)，說明如下：

１、主管機關推薦：為支持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發展特

色課程，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於112年5月19

日（星期五)前協助推薦所轄各類不同課程取向及具特

色課程之教保服務機構，至多推薦2件，並函報本署辦

理。

２、自行報名：得以個人或小組為單位報名，本部將邀集

課程與教學專家學者匿名評選；請於公告後至112年5

月19日（星期五)前，將紙本報名資料寄至嘉義縣六腳

鄉蒜頭國民小學（地址：615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188

號），並將電子檔案寄至電子信箱：cpg@mail.cyhg.

gov.tw。

３、有關徵稿報名相關表單，可至全國教保資訊網/最新消

息項下(https://www.ece.moe.edu.tw/ch/) 下載。

(三)徵稿對象：公立與已立案教保服務機構之教學團隊，包

含園長、教師、教保員、助理教保員；倘為依教保服務

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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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進用之具專科以上學校或大

學學歷之代理人員，需提具業經地方政府備查之相關證

明。

三、經主管機關推薦及遴選結果優等以上之教學方案，將視案

件數擇定受邀至本部辦理之「2023全國幼教論壇」進行公

開分享。

四、本案聯絡人資訊：

(一)徵稿、報名資格及主管機關推薦方案送收件相關問題：

國教署學前組幼課科承辦人-王令彥小姐(02-

77367723)。

(二)自行報名送收件相關問題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幼兒教育

科承辦人-陳佩君課程督學(05-3620123#8951)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本部國教署學前組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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